
 

靜宜大學辦理偏遠地區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作業要點 

民國 111 年 11 月 15 日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通過 

一、 本要點依「師資培育法第 22 條」、「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

習辦法第 21 條、第 22 條」及「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作業原則第 43 條」訂

定之。 

二、 本校師資生於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依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聘任之代理

教師，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抵免修習教育實習，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該類科教師證

書： 
（一）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七年內於偏遠地區之學校任教二學年以上或每年連續任教三

個月以上累計滿二年。但其年資累計以同一師資類科為限。 
（二）經評定成績及格。 

三、 申請人得於偏鄉任教滿 3 學期，於任教第 4 學期開始時，填具申請表向本校師資培育中

心申請抵免教育實習，本中心將據以辦理教學演示，經評定成績及格後，發給教學演示

及格證明，並由本中心造具名冊，送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四、 申請人若第 4 學期任教年資於 8 月開始，則以該年 08 月 31 日前提出申請為原則；若申

請人第 4 學期任教年資於 2 月開始，則以該年 02 月 28 日前提出申請為原則。 

五、 申請人必須繳交資料如下，得以提出申請： 

（一）（正本）靜宜大學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申請表。【附件一】 
（二）（影本）教師資格考試成績單。 
（三）（影本）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四）（影本）職前教育課程修習科目及學分表。 
（五）（影本）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證明---中教/中小合流才需要提供。 
（六）（影本）任教學校符合教育部偏遠地區學校名錄佐證。 
（七）（正本）「任教年資累積滿三學期並表現良好」之證明文件。【附件二】 
（八）（正本）任教 3 學期之服務證明。【附件三】 
（九）（正本）任教學校主管推薦理由/推薦信一份。 

六、 申請人請自行確認任教學校當年度是否有列於教育部統計處/偏遠地區學校名錄，若任教

學校經查未符合偏遠地區學校條件，則該任教期間無法抵免實習。 

七、 申請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者，應與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及通過教師資格

考試所載同一師資類科、學科、領域、群科相符。 

八、 抵免教育實習申請合格教師證的兩年四個學期，不得計入編制內教師任教年資。 

九、 本校初審時，如認有疑義或資料缺漏而得補正者，由承辦單位通知申請人補件，申請人

應於通知送達之 2 周內，將補件資料（如有相關說明，得一併提出）送達通知單位(以郵

戳為憑)；屆期未補件或補件不完全者，逕予退件處理。 

十、 通過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初審者，承辦人將申請人之申請表及相關附件送「靜宜大學教育

實習資格審查委員會」開會審議。 
教學演示申請資料經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審查通過後，由本校及申請者之服務學校共同辦

理教學演示。 



 

十一、 教學演示辦理日期，第一學期以每年 11-12 月為原則；第二學期以每年 5-6 月為原則。 

十二、 本校辦理教學演示，依師資培育法第十九條規定，向申請抵免教育實習者收取之費用如

下列規定，成績未通過，不予退還相關費用： 
（一）指導教師指導費用 2000 元。 
（二）教學演示第三方教師觀課諮詢費 2000 元。 
（三）實習學校輔導教師觀課諮詢費 2000 元。 
（四）因教學演示衍生之三位教師交通費用（實支實付）。 

十三、 教學演示成績評定將由本中心安排實習指導教師，服務學校安排實習輔導教師、以及具

三年以上教學經驗之編制內專任教師或退休教師共同評定。 
參與教學演示成績評定者，如為申請人之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

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申請人應告知迴避。 

十四、 教學演示評分及通過標準：成績評定分為優良、通過及不通過三種；評分標準依教育實

習成績評定之教學演示項目之細項指標為優良或通過達六成以上者為及格。其成績評定

項目之細項與評定及通過基準，則以全國教育實習平台各師資類科教學演示評量表評

定。 
教學演示成績不及格者，應重新申請教學演示及繳費。 

十五、 申請者對教學演示成績評定結果不服時，得自收受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備具理由向

本中心提起書面申訴。 

十六、 經評定教學演示成績及格後，由本中心開立「教學演示及格證明文件」。 

十七、 任教年資第 4 學期結束後，檢附第 4 學期服務證明或離職證明正本，依照本校教師證書

申請流程，向本中心申辦教師證書。 

十八、 如逾期申請、證明文件虛偽不實或缺漏，或具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

實習辦法第 17 條之情事，應依相關規定不受理其抵免申請；已完成任教年資抵免修習

教育實習者，應不辦理退費，並撤銷其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及同意抵免修習教育實

習證明，必要時得開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審議。如不服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準用師資

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 20 條之規定。 

十九、 未經規定之相關事項，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經討論後，以其公告之資訊為主。 
未來教育部如有公告相關專法，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保有修改申請流程和表單等權利。 

二十、 本要點經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靜宜大學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 

申請人需先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並於任教年資至於任教第 4 學期開始時（08/31 前、02/28 前），填具申請

表向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申請教學演示抵免教育實習，抵免實習任教期間不得採計為編制內教師任教年資。

以下資料如有不實，願負相關責任。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學號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就讀系所  階段別 □ 大學部  □ 研究所 

手機號碼  住家電話  

通過教師資

格考試年度 
 

教師資格考試 

准考證號碼 (務必填寫) 

服務學校全銜  抵免實習類科 

□國民小學 

□中學學校 

□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合流培

育職前教育課程 

E-mail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申請附件 

自我檢核 

□ 1.（正本）靜宜大學偏遠地區學校任教年資抵免教育實習申請表。【附件一】 

□ 2.（影本）教師資格考試成績單。 

□ 3.（影本）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 4.（影本）職前教育課程修習科目及學分表。 

□ 5.（影本）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證明---中教/中小合流才需要提供。 

□ 6.（影本）任教學校符合教育部偏遠地區學校名錄佐證。 

□ 7.（正本）「任教年資累積滿三學期並表現良好」之證明文件。【附件二】 

□ 8.（正本）任教 3 學期之服務證明。【附件三】 

□ 9.（正本）任教學校主管推薦理由/推薦信一份。 

抵免實習 

任教年資說明 

備註：本欄如不敷

使用請自行增刪） 

學校全銜 （範例）臺中市和平區 OO 國民小學 

任職期間 （範例）108.08.01-109.01.31 累計年資 （範例）6 個月 

學校全銜 （範例）臺中市和平區 OO 國民小學 

任職期間 （範例）109.02.01-109.07.31 累計年資 （範例）6 個月 

學校全銜 （範例）臺中市和平區 OO 國民小學 

任職期間 （範例）109.08.01-110.01.31 累計年資 （範例）6 個月 

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審查結果 

申請資格審核 □通過  □未通過，原因： 

申請人簽名  承辦人核章  主任核章  



 

【附件二】 

（服務學校名稱） 

 

茲證明           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生，符合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

第二十二條規定，自第   學年第   學期至第   學年第   

學期，在本校任教年資累積滿   學期，並表現良好。 

 

此證 

 

（全銜用印）校長： 

 

 

 

 

 

學校大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服務學校名稱） 
國民小學代理教師教學年資證明 

茲證明         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生，符合

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第二十

二條規定，擔任代理教師教學年資達    學期，計算如下： 
 

第一學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 

第二學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 

第三學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 

第四學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 

(備註：代理教師年資證明屬申請教師證書使用，非正式教師年資計算) 

此證 

（全銜用印）校長： 

 

 

 

學校大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否（重新參加教學演示） 

是 


	國民小學代理教師教學年資證明

